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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儘管目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攻擊案例的確不多，但基於國內情勢特殊，吾人必須認真看待此一威脅。從政府在反制核生化恐怖政策上所提出的政策法案，看國軍在國土防衛反恐應變中化學兵部隊可扮演角色及能力，以研擬檢討與精進化學兵部隊在反核生化恐怖攻擊之作為。

二、再從國家反恐怖攻擊政策、國防部國防政策與行政院執行反恐怖攻擊行動規劃，作者從準則與法源依據、編組與指揮程序、裝備與作業能量、訓練與演訓等四方面深入探討，以瞭解並檢討化學兵部隊反核生化恐怖攻擊能力並提出精進建議。當牽涉到國土安全威脅時，不管是天然災害或人為肇禍，國軍部隊均須執行救援任務。核生化災害之任務責無旁貸必須由化學兵部隊來遂行，故在國土安全威脅之「反核生化恐怖攻擊行動」中化學兵部隊扮演著核生化偵檢、消除、防護指導的角色。

三、成功的反恐戰爭其主要因素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宣方面，最重要的資源決策並非專為某部會而制訂，而須全面性，本文就現行反恐（含反核生化恐怖）法源、政策、組織、指揮運作提出多項彙整意見與建議，望以拋磚引玉方式，共同為反制恐怖攻擊做努力。
壹、前言

國際上，從1968至1986年間所紀錄的8,000件恐怖分子意外事件中，有徵候顯示恐怖分子準備使用生化手段的事件不到60件；然到了1997年，美國即有68個恐怖攻擊案件涉及使用生物、化學或核子原料（註
）。由國際上及美國恐怖分子使用生物、化學或核子原料作為攻擊手段的統計資料來看，儘管目前核生化恐怖攻擊的案例的確甚少，但基於下列數點，吾人必須認真的看待此一威脅。

一、核生化攻擊造成的傷害均極為嚴重及廣泛，我們必須有能力加以防止，或於防止失效時，能迅速有效地採取因應措施。

二、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前蘇聯核生化武器專家部分的外流，均使恐怖分子製造及使用放射性、生物、化學武器越來越容易。

三、中共擁有核生化製造能力，尤其共軍大校喬良與王湘穗著作《超限戰》中，「生化戰」（註
）即為其中一種戰法，是否為當局所運用值得注意。

四、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構想逐漸成為新一代恐怖分子的特性。

五、本島地狹人稠，石化工業、農蓄業發達，均有利恐怖分子使用生化攻擊（或次生化恐怖攻擊）。
基於前述的理由與恐怖攻擊的發展趨勢，本文就我國現行反制核生化恐怖攻擊政策、法制、部會層級組織、指揮運作與反恐演訓作為探討主軸，研採就如何有效反制核生化恐怖攻擊與提出建議，做為反制核生化恐怖攻擊未來努力方向之參考。

貳、核生化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但對恐怖主義的界定，卻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若從恐怖攻擊手段上劃分，一般可以將恐怖主義分為「傳統恐怖主義」、「新恐怖主義」與「超級恐怖主義」等三種（註
）。「超級恐怖主義」有別於傳統恐怖主義與新恐怖主義，是以核子、生物、化學與放射性物質為攻擊手段，具有大規模毀滅性，由其使用武器之種類歸結，又稱為「核生化恐怖主義」。在冷戰結束後，隨著核、生、化武器材料及技術的失竊和擴散的加劇，非國家恐怖主義運用這類武器，實施恐怖攻擊的可能性越來越突顯，非國家的超級恐怖主義威脅已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概有：
一、科技進步，製程簡易
有關專家指出，製造一枚具有相當威力的核武器，其臨界質量的鈽-239球半徑僅約5公分，重量大約只有11公斤（22磅）重。若在鈽球的外圍，再包裹一層鈹殼，可大幅降低臨界質量；一般可以從11公斤減到大約4公斤（8.8磅），球半徑大約減到3.6公分左右，相當於一個橘子的大小。（註
）而且只要獲得相關知識，主修此種專業的績優學生就可以製作，根本不需要高級核子工程師。現今化學、生技工業與醫療研究已成為日常生活及整個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項科技，從日常生活用品到工業製成原料、農業、醫療用品無不與化學有關，故化工廠林立，隨處均可能有運輸化學物質槽車運行，而工業用、醫療用或農業用之毒性化學物質亦極可能輕易取得，不管是使用傳統炸藥攻擊生化工廠或取得生化藥劑製成生化戰劑實施攻擊，均可極易造成生化恐怖攻擊及嚴重傷亡。
二、殺傷性強，效果震撼
追求殺傷力、破壞力、震撼力，是恐怖活動的一貫目標。隨著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掌握核子、生物、化學武器的條件和能力日益增強，而恐怖主義組織，特別是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組織之「神聖使命感」的內驅力增強，恐怖分子將會越來越容易克服使用核生化武器來實施恐怖攻擊的心理障礙。一個能產生100萬噸黃色炸藥爆炸當量的「廣島型」核分裂式原子彈可以造成約8萬人傷亡；而100公斤的炭疽菌，在理想的條件下散布開來，就可以造成30萬人的傷亡（註
）。目前，全世界有20-40個國家擁有生、化武器製造能力（註
）。美國科學專家指出，在全世界1200多個恐怖組織中，已有10多個掌握了生化武器製造技術。1995年3月20日，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對生化恐怖主義的關注。2001年美國「911事件」後，先後在美國及西方各國出現連續攜帶炭疽病毒的郵件，引發歐、美、亞、澳各國的「白粉恐慌」，曾一度使許多國家和地區提心吊膽，草木皆兵。

三、威脅頻譜更異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使用於核子、生物、化學等方面攻擊之物件，已由繁雜趨向簡易、傷害性由低弱趨向高強、取得與使用趨向更容易，如化學戰威脅頻譜已由傳統化學武器（如神經毒氣及芥子氣）轉向工業用毒性物質、醫藥用毒性物質及農業用毒性物質等新式化學武器；生物戰威脅頻譜已由生物體之傳統生物武器（如細菌、病毒、立克次體等）轉向基因改造武器（經過改造修飾轉植的細菌及病毒）；生物產生的化學物質由生物調節物質（如胜肽）轉向毒素（如真菌毒素、蓖麻毒素）（註
）；核子恐怖威脅頻譜已由傳統核子炸彈、核子飛彈與戰術性核武等武器，轉向新式微當量核爆裝置、放射性物質撤布器（俗稱「髒彈dirty bomb」，註
）、攻擊核能電廠等。如表1：核生化戰威脅頻譜，毒性化學物質、毒素、基因改造生物武器與放射性物置撒佈器（髒彈），將是恐怖份子用來實施恐怖攻擊之新寵兒。

表1  核生化戰威脅頻譜

	化學

物質
	傳統化學武器
	芥子氣、神經毒劑

	
	新式化學武器
	工業用毒性物質、醫藥用毒性物質、農業用毒性物質

	生物產生的化學物質
	生物調節物質
	胜肽（peptides）

	
	毒素
	蛤蚌毒素（saxitoxin）、真菌毒素（mycotoxin）、蓖麻毒素（ricin）

	生物體
	傳統生物武器
	細菌、病毒、立克次體（rickettsia）

	
	基因改造生物武器
	經過改造修飾的細菌及病毒

	核子及放射性

物質
	傳統核子武器
	核子炸彈、核子飛彈、戰術性核武

	
	新式核子武器
	微當量核子武器、放射性物質撒佈器（髒彈dirty bomb）、攻擊核能電廠


資料來源：參考《新式生物武器－威脅、擴散與管制》，國防部史編局譯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20。

參、核生化恐怖攻擊之影響

一、研判遭攻擊目標

恐怖分子所選擇攻擊目標以能引起國際注意，形成媒體焦點，容易達成其訴求者為主，以第三作戰區為例，研判作戰區內之地點概如表2目標分析表：
（一）首善之區：台北博愛特區。
（二）人口蝟集地方：台北火車站、捷運站、大型百貨公司等。

（三）政治、外交中心：各國大使館、我政府重要機關、部會辦公處所。

（四）經濟中心與設施：核一、二、四電廠、觀音工業區、新竹科學園區與石門、翡翠、寶山水庫等重要民生、工業設施。

（五）軍事中心與設施：松山機場、飛彈基地、衡山、圓山重要指揮所等。

（六）地標或門戶：中正機場、基隆港與101大樓等建築物。

表2  作戰區反恐預判任務目標表

	優先順序
	目標
	假定狀況
	優先順序
	目標
	假定狀況

	
	
	核子
	生物
	化學
	
	
	核子
	生物
	化學

	1
	博愛特區
	ˇ
	ˇ
	ˇ
	10
	核能四廠
	ˇ
	
	

	2
	台北車站
	ˇ
	ˇ
	ˇ
	11
	台北港
	
	ˇ
	ˇ

	3
	台北捷運站
	ˇ
	ˇ
	ˇ
	12
	蘇澳港
	
	ˇ
	ˇ

	4
	中正機場
	ˇ
	ˇ
	ˇ
	13
	基隆港
	
	ˇ
	ˇ

	5
	松山機場
	ˇ
	ˇ
	ˇ
	14
	觀音工業區
	ˇ
	ˇ
	ˇ

	6
	新竹機場
	ˇ
	ˇ
	ˇ
	15
	竹科園區
	ˇ
	ˇ
	ˇ

	7
	板橋車站
	ˇ
	ˇ
	ˇ
	16
	蘭陽地區
	ˇ
	ˇ
	ˇ

	8
	核能一廠
	ˇ
	
	
	17
	一○一大樓
	ˇ
	ˇ
	ˇ

	9
	核能二廠
	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遭核子恐怖攻擊之影響

（一）核電廠核子反應器不論在設計、建造及運轉上對安全之要求都極其周詳與嚴格，但仍不能排除恐怖分子利用傳統炸藥攻擊核電廠，造成核子意外事故發生之可能性。而核電廠內之核燃料屬於高強度的輻射物，如無法適當處理，其下風危害區如遭核子彈攻擊一樣，遭受污染，輕者半徑數公里範圍，嚴重者可能達半徑數10公里範圍。

（二）若在都會人口稠密區使用髒彈，除爆炸第一時間的傷害外，將造成數百名潛在放射性受害者，且增加善後處理困難度。
三、遭生物恐怖攻擊之影響

一次生物恐怖攻擊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隨生物戰劑種類不同而不同。美國曾評估每10萬人暴露於炭疽菌感染狀況下，若無防疫措施可導致5萬個吸入性炭疽患者，3,2875人死亡，經濟損失達262億美元。作戰區幾個都會城市皆人口密集，若發生生物恐怖攻擊，其後果將可能比美國預估的更嚴重，91年底至92年的SARS事件，即是一個最好案例。

四、遭化學恐怖攻擊之影響

（一）台灣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且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全球第11大化學工業國；社會結構急遽變遷，人口及產業紛向都市集中，所帶來的危險物品（毒化物）、交通事故、火災、爆炸等重大災害，將造成人命財產的損失，及社會的不安。

（二）作戰區內存有大規模的石化工廠，潛存毒化物之威脅性頗高，一旦遭受敵破壞，可造成民眾恐慌及癱瘓部分交通，並影響軍事任務之遂行。

（三）一次小規模的事件往往就會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因而對國家經濟或商家造成難以預料的嚴重損失，如民94年5月18日台中市發生「千面人」在某廠家提神飲料中，填加氰化物，導致5名消費者分別在不同超商購買該飲料飲用後中毒事件（1死4傷），該廠家為回收市面上產品及爾後商譽，即損失上億台幣。

肆、反恐政策法源及化學兵之角色與能力

一、可扮演角色

（一）反恐政策指導：

1、行政院防恐政策（註
）：

（1）我國為愛好和平與自由的民主國家，絕不容個人或組織，以任何形式，企圖危害人民與社會安全。國軍將均全力配合政府指導，積極肩負起國際反恐的責任。

（2）為有效反制恐怖行動，強化反恐怖行動法制，專法成立統一事權之專責處理小組，統合全國相關情報及執法機構，對外負責與國際間之動態合作。
（3）為了防制恐怖行動，反恐怖行動小組，應統合協調相關部門的反恐措施，辦理應變訓練與教育宣導等工作。
（4）針對各種恐怖行動攻擊型態，擬定應變對策及標準作業程序，並結合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及災害防救機制，重新檢討反恐怖行動小組的編組與功能，以建構完整的反恐怖行動網，使國人的生命財產能夠得到充分保障。
2、國防部反恐政策：

基於維護國家利益，達成國家安全目標，因應國際戰略情勢之全般考量，現階段我國國防政策係以「預防戰爭」、「國土防衛」、「反恐制變」為基本目標（註
）。面對國際間日益嚴重的恐怖威脅，以及其他攸關國家安全的各類重大緊急危難，與中共可能對我實施的超限戰、不對稱戰，「預警」與「制變」是有效防制與快速因應的重要憑藉。此等危機的防範與管理，必須透過有效的危機預警系統與應變處理機制，於平時獲得早期預警，防微杜漸。一旦事件發生，則由政府國安決策體系統籌指揮，由國軍專業部隊投入支援，協同政府其他相關部門，協助政府進行應變處理、災害控制、公安維護與損害復原等工作，迅速消弭危機。
（1）預警：

國防安全危機的防範必須於平時即掌握危機徵候發展，獲得早期預警，以利作出危機預判及預防措施，防杜嚴重危機情勢的爆發。國軍將配合國家安全會議危機預警機制及行政院「跨部會危機處理小組」機制，結合政府檢、警、調、情、治等機關危機情資的分享與交換，掌握危機預警與處理時效，以迅速遂行危機預防作為。
（2）制變：

國軍為國家整體危機應變體系的重要環節，為因應未來超越常規的國家安全威脅，國軍將持續依「組織、效率、直接、快速」的原則，提升「緊急應變、快速反應、立即作戰」能力，強化危機處理機制功能及提升國軍反恐制變專業能量，以維護國家與人民的安全。
A、完善危機應變機制及能力
依國家安全會議「國內重大緊急（突發）事件政府應變處理機制」所賦任務，健全國防部危機處理運作機能，策訂「配合國家危機預防與處理機制運作計畫」，以國軍「聯戰指揮機制」為核心，賦予戰情輪值體制肩負「危機處理中心」任務，持續檢討編裝任務與執行流程，全面提升國軍應變制變能力，以有效支援政府，遂行重大國安危機管理。
B、提升國軍反恐制變專業能量
以功能為導向，選定重點支援目標，明確劃分「反恐怖行動」責任區塊，編組國軍反恐專責部隊，以支援政府反恐行動。另持續籌置各類先進反恐裝備，以提升國軍「反恐制變」行動效能，並透過國軍各類型情、監、偵系統與保防安全體系，持續與檢、警、調、情、治等機關實施情報交換，結合國安、警政、全民動員、消防、衛生、環保與民間救難體系等，達成整合性行動，以完成反恐制變任務（註
）。
（二）反恐法源

我國目前雖非聯合國會員，但對於共同維護國際和平之努力，一向不餘遺力，身為地球村之一員，尤不能置身於世界反恐怖行動之外，自應積極配合建構相關反恐怖作為及完備法律制度，以與世界各國建立反恐怖合作關係。經檢討我國目前相關刑事處罰及行政管制法律，對於恐怖行動雖有若干處罰及管制規定可資適用，但為強化對於反恐怖行動之法制、成立統一事權之專責處理小組、統合全國相關情報及執法機構，對外負責與國際間之動態合作，仍有賴制定專法，始克有效達成（註
）。「911事件」後，國家安全戰略改變，各國無不致力於強化反恐工作，部分國家甚至成立新機構來因應此一情勢。為使人民免於恐怖主義之威脅，維護社會和平與安全，我國政府為完備反恐行動法制，成立專責處理單位，統合全國相關情報，專責國際間動態合作。並參酌各國另立專法體例，爰擬具「反恐怖行動法」草案計20條，並於民92年11月4日將送請立法院審議，惟迄今仍未通過（註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其草案內容要點如下（註
）：

1、明定恐怖行動、恐怖組織及恐怖分子之定義。
2、明定為防制恐怖行動，行政院召集政府相關部門，成立反恐怖行動小組，統籌規劃並執行相關反恐怖行動；恐怖行動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而造成災害或可能造成災害時，啟動災害防救體制。並依據相關規定結合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完整建構反恐怖行動災害防救等應變措施。
3、明定國家安全局負責統合反恐行動有關情資、研判及提供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情治機關及相關權責單位；各級政府機關如因業務上獲悉恐怖行動情報資料，亦應即時主動送交國家安全局。
4、明定國軍在支援反恐怖行動之任務，並賦予編裝整備之依據。
5、明定通訊監察之執行，電信事業應保存及提供網際網路跨境連線通信紀錄。
6、明定對疑為恐怖份子之身分查證、交通工具之檢查、財產之扣留及禁止處分以及資金流動之凍結等規定。
7、明定恐怖行動罪名及刑度、參加或資助恐怖組織之罪名及本法之效力。
8、明定鼓勵恐怖份子自首、自白，協助緝獲恐怖組織，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獲悉恐怖份子之舉報及獎勵規定。
9、明定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制國際恐怖行動之合作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二、化學兵部隊能力

（一）法源與準則

1、依【災害防救法】第34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反恐怖行動法（草案）】第5條：「國防部應就部隊能力，適度編組整備，支援反恐怖行動。」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6條組織與任務：「國防部成立核子事故支援中心」、「核子事故支援中心編組及作業程序等相關事項，由國防部定之。」第10條：「核子事故支援中心，應辨理下列事項：一、實施人員、車輛及重要道路等輻射污染之清除。二、協助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三、協助輻射監測中心進行輻射偵測。四、其他由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之事項。」當發生核生化恐怖攻擊事件，化學兵部隊依法有義務去執行偵檢及消除作業。

2.現有「國軍核生化防護教則」、「化學兵部隊指揮教則」、「化學兵部隊偵消教範」與各式裝備操作手冊等皆為各式偵檢、消除裝備及組合作業之軍事準則，可指導偵消部隊遂行偵檢及消除任務。

3.編有「化學兵技術學」、「化學兵運用學」與「核生化防護學」，主要在探究制式核子（放射性物質）、生物、化學武器學理與其預警、防護、偵檢、消除、急救之裝備學理、裝備運用及核生化污染消除之學理與方法。

4.因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禽流感」及「口蹄疫」等生物污染事件與針對核電廠緊急事故處理及化學災害等事件，編有偵檢、消毒作業現行標準作業程序。

（二）編組與指揮

1、作戰區設化學兵群，化學兵群下轄偵消營，偵消營下轄偵消連，偵消連下轄偵檢組及消毒排。

2、防衛部下設化學兵連，連下轄偵檢組、消毒排及煙幕排。

3、自90年9月14日起，群奉命保持一個偵消連，編成核、生、化反恐及重大災害應變部隊，待命支援作戰區反恐與救災任務。

4、反恐指揮運作：
我國反恐工作的組織體系依行政院法務部之【反恐怖行動法（草案）】規劃，採取國安、行政系統相互合作之雙軌制設計，並在反恐組織機制的建立及運作上，區分第一階段「平時」（危機預防）、第二階段「變時」（危機處理）與第三階段「復原」等三階段，並在第一、二階段間建立兩者間的「轉換機制」。在「平時」階段，是以既有的行政架構為運作基礎，強化國安體系與行政院情資通報聯繫機制；而「轉換機制」則是協助既有行政架構，順利轉換成危機應變功能取向的危機處理組織；再輔以動員分級制度。

在「平時」的反恐行動組織架構上，係由行政院的「反恐怖行動政策小組」及「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如圖1）與國安體系的「國家安全會議情勢研判小組」及「國家安全局反恐怖情報整合中心」等單位組成。其中，「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更針對反暴力、生物、毒化物、放射性物質、重大交通設施、重大經建設施、資通及其他等類型的恐怖攻擊，分別設立8個應變組。
進入「變時」階段後（運作機制如圖2），國安體系乃由國安會成立「反恐怖行動危機處理決策小組」；至於行政體系部分，則視發生兩種以上或單一類型之恐怖攻擊事件，來決定反恐組織架構。前者由行政院啟動「反恐怖行動應變中心」，後者係由各部會依據恐怖活動類型，分別成立各種指揮中心。此外，各縣市政府應依權責設立「反恐怖行動現地應變中心」（註
）。國防部長為行政院反恐怖行動政策會報委員，當發生恐怖攻擊須使用國軍部隊應援時，皆由國防部循指揮系統，指揮相關部隊執行任務，化學兵部隊應援反核生化恐怖攻擊任務賦予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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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行政院院本部組織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http://info.gi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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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我國反恐運作機制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 

（三）裝備與能量

1、偵消連配賦之裝備計有：

（1）預警裝備：M8A1毒氣警報器。

（2）防護裝備：防護面具、碳纖式防護服、壓縮空氣呼吸器、偵檢組配二套A級防護服。

（3）偵檢（測）裝備：M256偵檢包、M90毒氣偵檢器、CAMPro100毒氣偵檢器、JCAD偵檢器、AN/VDR-Ⅱ射線偵測器。

（4）消除裝備：重型消毒器、輕型消毒器、氣體消毒器、移動式消毒器。

（5）急救裝備：神經毒劑解毒針、86式消除包。

（6）其他支援裝備：風速風向儀乙套、無線電對講機。

2、偵消連主要消除裝備能量統計表，如表3。

表3　偵消連主要消除裝備能量統計表
	名稱
	重型消毒器
	輕型消毒器
	氣體消除機
	移動式消毒器

	作業    編

能    制

作業  量  數種類
	4套
	8套
	4具
	4具

	人員消除
	無
	768
	
	

	車輛消除
	6
	16
	
	

	道路（地區）消除
	6800
	5600
	
	6800

	建築物消除
	5580
	
	
	

	室內消除
	
	
	5600
	

	裝備消除
	
	※
	※
	

	備考
	單位：面積單位-平方公尺，空間單位-立方公尺。
※：作業數量依裝備大小、複雜程度而不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3、國造93式重型消毒器每套消毒能量：

（1）平滑面1700平方公尺，約1/4個足球場。

（2）碎石面850平方公尺，約3個籃球場。

（3）短草面580平方公尺，約2個籃球場。
（4）長草面400平方公尺，約1個排球場。

4、偵消應變部隊攜帶裝備，係以減員不減裝方式，攜帶全連偵檢、消除裝備遂行應援任務。

（四）訓練與演訓

部隊訓練的設計規劃，必須求精，不求全、不求多，才能達到「合理、務實、有效」的目標。訓練期程概分為駐地訓練、專精訓練與基地訓練等3個期程：
1、駐地訓練：

（1）駐地訓練以體能戰技訓練、編制個人專長訓練、組合訓練、沙盤推演、班教練、射擊訓練及結合戰備必需之應急戰備訓練、救災訓練及兵科訓練要項為重點，並配合化學兵部隊「楷模連（排）」精進作法，每月依「兵科訓練要項」課目，排訂課表施訓，俾周而復始，臻於精熟。

（2）「戰備任務訓練」每季連續實施一週，結合固安作戰計畫各作戰階段化學兵部隊運用規劃，逐案實施沙盤（兵棋）推演、現地偵察、戰場經營、現地戰術、縮短距離演練及指揮所演練，以驗證支援計畫可行性，蒐整作業參數及熟悉與適應戰場環境，俾使計畫落實「地面防衛作戰」戰備整備工作。

（3）化學兵偵消部隊輪值戰備訓練時，訓練內容以救災法令規章、核化災害應援作業整備、物資備置及作業要領講授與實作演練等救災訓練為主，各單位可自行針對不同需求彈性排訂，以提升任務執行能力，課表如表4。

表4　化學兵部隊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訓練課表

	陸軍化學兵部隊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訓練課表

	區分
	訓練課目

	共同訓練課程
	1.反恐暨毒災緊急應變作業。
2.毒災意外事故分析。

3.毒害安全劑量限值。

4.防護裝備使用與保養。

5.毒物種類、傷害效應、危害物質辨識及自救互救 

	專業訓練
	偵檢部隊
	1.化學偵檢防護裝備之使用。
2.緊急應變指南、物質安全資料表使用。

3.毒災下風危害預測。

4.天候地形對下風危害影響。

5.反恐暨化災應援作業程序。

	
	消除部隊
	1.染毒測定及消除標準。
2.消除作業 。

3.反恐暨化災應援作業程序。 

	
	連部、補保組
	1.沙盤推演。 
2.通信網路開設作業。

3.交通安全與管制作業。

4.裝備補給支援作業。

5.傷患急救、檢傷分類。

	綜合

演練
	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綜合模擬演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專精訓練：

（1）於基地訓練前實施，實施課目為射擊專精訓練（2週）與專業專精訓練（3週），藉固定訓練場地、標準器材、統一教案、專精師資，採密集訓練方式，精熟專長、組合訓練，達基訓基本戰力鑑測合格標準。

（2）偵消部隊專精訓練增加「核化災應援作業」課目，以瞭解核化災應援指揮及緊急應變程序，奠定災害應援基礎。

3.基地訓練：

（1）以練指揮為要著，熟稔指揮、戰鬥、行動程序，使完訓部隊具備執行戰備任務能力。依據化學兵部隊編裝、單位任務特性，結合作戰區固安作戰計畫及戰備任務，本「場地固定、教案統一」、「訓練場地即測驗場地」方式執行測考。並以「核化災應援作業」實作測驗，驗證地方政府發生核化災害時，執行有關緊急支援、搶救及除污作業之能力。

（2）偵消部隊9週基訓期間，實施1週「核子、生物、化學災害應援支援作業」與沙盤推演，驗證偵消部隊化災應援作業及支援救災危機之處理能力。

4.反恐演訓：

（1）民國90年（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立即在國家安全會議主導下，責行政院統合相關部會實施反恐演練。行政院於是年10月27日在台北小南門捷運站辦理「反恐怖分子化學攻擊演習」（如圖3），動員了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內政部（役政司、警政署、消防署、社會司）、國防部、交通部、外交部、行政院勞委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新聞局、台北市政府等部會，另執行單位為台北市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消防局、捷運公司、陸軍司令部化學兵處、工研院環安中心等單位。隔年（民91年）又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舉辦了「反恐怖分子生物攻擊演習」，然當時只是依行政命令辦理，尚無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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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台北小南門捷運站反恐怖分子化學攻擊演習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2）93年起原「萬安演習」改名為「全民防衛動員演習」，以全民防衛為主之國土安全防護演練，俾將動員、民防、醫療、反恐怖、災害防救及核子事故等應變機制相互緊密結合，以提升「國土安全網」效能。軍團化學兵群每年均依國防部訓令，配合縣市政府舉辦之「萬安演習」，遂行反恐怖、生化災害防救及核子事故等應變演習。

（3）95年「全民防衛動員演習」於3月16、17兩日實施軍政共同兵棋推演，演練重點在檢驗地方政府各緊急應變體系申請全民防衛動員機制支援，遂行災害救援之作業程序及驗證地方政府動員準備配合執行計畫與各動員準備方案與分類計畫結合之效能，本次兵棋推演為首次由作戰區主導，先期完成「綜合實作」之兵棋推演；6月中旬依序在各縣、市地方政府舉行，以整合動員採中央與地方聯合方式，實施「全民防衛動員」之「國土安全防衛」演練，以因應未來非線性、非對稱、非接觸的戰爭形態與天然及人為複合式災害發生，建構「國土安全網」的機制功能。本群年度內計須參加新竹縣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與救援演練」、新竹市之「化學災害搶救演練」、桃園縣之「輻射彈爆炸搶救演練」及台北縣「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演練」等演習。

三、反核生化恐怖攻擊作為

成功的反恐戰爭其主要因素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宣方面，最重要的資源決策並非專為國防部而制訂，而是為各機構參與國際及國內執法、情報蒐集及評估、運輸安全及邊境管制、災難救援、核生化防護，以及國家資訊、財政與能源系統的防衛所制訂的（註
）。

原子戰、生化戰等戰法綜合運用是目前國際恐怖攻擊發展趨勢，就化學兵幹部而言，應瞭解上述各種超限戰型態及運用方式。另外，目前國土防衛重點已包括「國土安全網」、「國土復育」方面的規劃，生化戰、原子戰、生態戰、恐怖戰均可造成大規模傷害與國土污染問題，有效整合及協調各項應變與支援體系，減少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害，及國土污染復原、復育也會是未來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這也是化學兵發展的空間與契機。

當面臨新形態恐怖攻擊常常超乎常人意料之外，而且這些攻擊往往具有複雜、災難性、多面相及同時發生等特質，所以化學兵部隊為能立即因應未來非線性、非對稱、非接觸的戰爭形態與天然及人為複合式災害發生，需要建立協調良好的應變及策略。

伍、現況檢討

一、法源與準則

（一）現行警察、調查人員未具核生化專長，且無相關核生化偵檢與取樣工具（如民90年10月27日在台北捷運站辦理「反恐怖分子化學攻擊演習」，即面臨此一問題）。當面臨核生化恐怖攻擊後，化學兵部隊義不容辭應援相關部門去做偵檢、消除善後工作，但須藉由偵檢組協助或執行事故現場犯罪事證採樣取證時，因化學兵部隊不具司法人員身份，所蒐集之證物將不具法律性。

（二）「化學兵部隊指揮教則」、「化學兵部隊偵消教範」與各式裝備操作手冊等均為軍事準則，其內容所涉及之指揮、管制、補給、連絡與協調單位皆為軍事單位。化學兵部隊遂行反核生化恐怖攻擊任務其指揮、管制、補給、連絡與協調單位非全數為軍事單位，目前尚無相關準則與規範，對此一工作做明確之律定，將肇致指揮不清、分工不明之窘態。

二、編組與指揮

（一）現行恐怖份子若發動恐怖攻擊，往往不再使用單一類型攻擊手段及對單一地區實施攻擊，將會是使用複合型－多類型、多地點攻擊，増加其效果，現行每一個作戰區由一個偵消連任應變部隊，能否應付多個狀況之複合型攻擊，將有待商榷。

（二）偵消連偵檢組編組6員，區分二組作業，每小組3員，可二組同時作業，或一組作業一組在作業基點任備援，雖可執行一般軍事上偵檢作業，然若執行毒性化學物資災害偵檢、取樣任務人力卻不足。依毒性化學物資災害應援作業程序書：偵檢組每組4員，組長、記錄兼駕駛員、偵檢員及通信兼攝影員各一員，另一組為備援人員。如此，針對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偵檢作業，偵消連之偵檢組人力是不足的。
（三）近年役男入伍人數不足，而偵消部隊屬戰鬥支援部隊，依兵源撥補政策其獲撥兵源概為編制之65％（約41員）。若依國防部規定之偵消應援戰備部隊人數，將無法以一個建制連編成，須由另一連以一建制單位補充編實，方能執行核生化應援戰備任務。

（四）面對恐怖攻擊或重大災害發生時－「處理階段－變時」中央則視發生兩種以上恐怖攻擊事件，啟動成立「一級應變中心」，或單一類型之恐怖攻擊事件，則由各部會依據恐怖活動類型成立「二級應變中心」，地方政府成立反恐怖行動現地應變中心。國軍應援部隊皆由國防部軍令部門－參謀本部下達指揮命令到作戰區，在陸軍總部虛級化改為司令部同時，部隊指揮命令不再經由陸軍司令部轉達，而聯參作戰部門負責核生化業務之化學兵聯參僅上校、中核各乙員，又作戰區化學兵組編組五員，組長編階中校，指揮編制人數如此少，如何因應應援作業指揮，將有待商確？

三、裝備與能量

針對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偵消連編裝表上之裝備及配賦數是足以滿足基本需求，然現實上尚有下列問題：

（一）連偵檢組配賦之二套A級防護服僅供乙組人員作業量，第二組備援將無A級防護服可供穿著，備援人力將形同虛設。

（二）群偵消第二營於94年7月1日編成，編成至今（95年6月）碳纖式防護服及壓縮空氣呼吸器尚無法滿足每人乙套之需求，將影響戰備任務之遂行。群代屯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防疫物資」，是構建軍、民反制核生化恐怖攻擊作為的起步，然，只在於防護裝備的代屯。

（三）連配賦之M90、CAMPRO100、JCAD毒氣偵檢器僅各乙具，無備援組之作業能量，且新編成之偵消二營尚未配發上述之各項裝備，將影響該營訓練及戰備任務之遂行。

（四）偵檢組自87年起獲撥較精密之偵檢裝備、88年獲撥數位攝影機、風速風向儀、筆記型電腦相關週邊附加設備、91年獲環保署購贈偵檢車及指揮尾車乙輛等裝備均為司令部化學兵處爭取爾外預算採購獲得，然時隔數年部份裝備已因年久損壞若因新編單位無法獲得，均嚴重影響訓練及戰備任務之遂行。

四、訓練與演訓

（一）駐地訓練期間，除偵消應援戰備部隊於留值當週，可依課表遂行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及核生化災害應援任務訓練外，年度訓練計畫大綱核定之課目，無專門反核生化恐怖攻擊訓練之授課時數。雖然，野戰核生化偵消作業與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及核生化災害應援作業，在裝備是相同的，但兩者作業程序實質上有很大差距。

（二）「萬安28號」演習為行政院反恐管控辦公室為確保國土安全，結合94年國軍「漢光21號」演習階段反恐怖行動兵棋推演，探討遭生物病原、輻射彈爆炸、毒化物攻擊的應變處置等議題。而萬安演習整合各項緊急應變體系，並擔任反恐怖攻擊的備援與應援工作，是發揮全民總力，確保國土安全的重要作為。

（三）年度各縣市「萬安演習」科目由北、中、南、東各地區後備司令部律定，再由縣市後備司令部協助推動辦理，演習層級僅在縣市「現地應變中心」，演練地點及災害（恐怖攻擊）類型均為單一型式，與未來非線性、非對稱、非接觸的戰爭形態與天然及人為複合式災害之趨勢不符。

陸、精進建議
一、法源與準則

（一）增列國軍反恐單位，在特定狀況下賦予司法警察身分之法源。由於法令並未授權，化學兵反恐部隊不具司法警察身分而無法執行可能涉及侵害民權有關的反恐任務，而一般刑事警察、調查人員尚無在核生化狀況進行偵檢、取樣之能力，對核生化恐怖攻擊刑事偵檢、取樣須藉由化學兵部隊之偵檢小組執行（由民國90年台北小南門捷運站化學毒襲反恐演習驗證結果），陸軍化學兵部隊之偵檢小組不具任何司法警察身分，偵檢、取樣之結果，在法理上是不可列為爾後法院審判之依據。因此，在軍隊支援反恐缺乏法令配套措施，建議在立法院審議「反恐怖行動法草案」時，增修授權軍事部隊在面臨恐怖威脅特定狀況下，臨時執法之法源依據。

（二）未來「災害防救法」之下，將修編新的「國家防災基本計畫」，在新版的國家防災基本計畫中，第八篇為「核生化災害防救對策」，以此做為國家核生化、反恐、災害防救基本法源，更有正名之效。

（三）核生化災害應援行動之落實與執行品質，端賴良好的事前規劃及準備工作，而首要的目標即在於辨識製程或操作中之重大潛在危害，並充分瞭解危害物質之毒性、火災熱輻射或爆炸抗壓所可能對人員及設備造成的影響程度及範圍，而能及時下達有效的行動方案。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之電子地圖，可及時顯示災害發生地點、所波及設備與影響範圍，並可同時顯示運作廠址鄰近鄉鎮、街道、工業區之各種應變資源，如消防、環保與醫療等救災單位位置，並依據當時交通及天候狀況提供可能的救災行動方案，如此將可有效縮短應變時間，強化動員能力，將相關資訊編纂在化學兵部隊反核子、生物、化學、放射性恐怖攻擊行動教範、聯合行動要項（準據），以強化化學兵部隊在反恐怖攻擊聯合行動中執行能力，有利任務遂行。
二、編組與指揮

（一）針對恐怖分子非線性、非對稱、非接觸的戰爭形態與天然及人為複合式－多類型、多地點攻擊，將群所屬之二個偵消營中一個改為核生化應援營，以因應未來之需求。

（二）偵檢作業為反核生化恐怖攻擊作業之耳目，建議將偵消連偵檢組編組修訂為8員，作業區分二小組，成員以志願役士官兵為主，除可確保作業之嫻熟度外，尚有利作業經驗傳承。

（三）為確保核生化應援營兵源之穩定，建議年度獲得之志願役士兵以優先滿足應援營為主，使該營之戰備連兵力編現比不受一般兵源編現比之限制，以本身建制兵力執行戰備任務。

（四）國軍「危機處理應變」範疇，有中共的「軍事危機」、內部的「恐怖攻擊」及「各類型災害的支援協處」，在面對「國家安全網」中核子、生物、化學恐怖攻擊或重大災害均可能造成大規模傷害與國土污染問題之指揮協調機制中，國防部負責核生化業務之專業軍官編組與編階太小，而陸軍司令部在指揮虛級化後負責核生化業務之化學兵處又成為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個中央部會層級之應變中心，指揮、協調、管制、調度是一個小組工作，若國防部無法派出專業幕僚，有何其存在價值？建議國防部負責核生化業務之編組與陸軍司令部負責核生化業務編組人力精簡對調，將編餘人力調整至軍團化學兵組，以充實強化其功能。

三、裝備與能量

（一）建議編列預算採購A級防護服，撥發各偵消連偵檢組以滿足作業所需。A級防護服為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及化學災害應援偵檢組重要防護裝備，軍事上之核生化狀況較少使用，不屬軍事投資項，本項裝備可藉「行政院反恐管控辦公室」辦理年度反恐演習時爭取經費採購。

（二）建議增購新編成單位所缺裝之壓縮空氣呼吸器及撥發碳纖式防護服，以強化新編單位遂行核生化戰備應援能力。現行各作戰區化學兵部隊代屯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防疫物資」，為整合軍、民防災體系與整體力量建立全民核生化防護能力的起步，另全國性的災變事故緊急應變中心應與各地區民防與消防單位、各醫院的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全國各醫療機構及軍方電腦網路連線，除可以及時的提供各種毒性化學物質特性及急救醫療方法、去除污染或防止第二次污染的作業、設備、急救藥品存量、備份器材、檢傷分類、醫療處理等標準作業程序，是為處理大量傷患計畫的重點。建立軍、民對毒化災害警覺性與處理檢討資料庫，充實對核生化災害處理經驗、技術及裝備，有關目前國際相關組織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生物病毒資訊系統之建立及應變體系完成規劃等等事項，均為軍方與民間防護能量爾後應加強之重點項目。

（三）未來災害應援發展趨勢及作業技術將朝向輕型化、遠距離、多用途之偵測警報系統方向發展，由點式偵檢器、遠距離偵檢器、輻射偵檢器、全球定位系統(Geographic Postioning System，GPS)及氣象等資料，將預警信息或後續信息傳送到通信系統的「多用途整體性化學毒劑偵檢器系統」。因此遠距偵測資訊整合系統將是未來發展趨勢，工研院所發展的「有害氣體監控技術」係利用紅外線光譜儀（FTIR）進行有害氣體長時期遠距離的量測能力，預期目標是提供石化工業區以及光電電子廠危害性氣體逸散監控，遠距離偵測器所運用的分析儀器都是紅外線光譜儀，與工安衛中心的「有害氣體監控」相當接近。事實上只要能夠建立各類型毒性氣體的紅外線光譜資料庫，並克服了遠距離的光學信號增強技術瓶頸，未來此一技術能力應可以自工業區毒性氣體逸散控制進一步的延伸至遠距離化學毒劑偵檢之用。建議增購具野戰功能可偵檢制式化學戰劑及兼具可偵檢毒性化學物質之偵檢器與採樣裝備（如攜帶式氣體層析儀）。野戰（事故現場）偵檢裝備不在多，也不在如何精密，主要在第一時間偵檢戰劑種類（毒性化學物質），以利指揮官、醫療、消除單位可執行第一時間搶救。

（四）建議藉演訓管道適時向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及相關部會爭取裝備採購經費，擴充化學兵部隊執行反恐怖攻擊任務能力。在國防預算有限下，化學兵部隊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及核生化災害應援裝備，多屬非制式裝備，不易由國防預算編列獲得，87年起採購之較精密偵檢裝備與現行各部隊偵檢車及指揮尾車，均由司令部化學兵處利用年度核、化演習經費、標餘款及透過部會採購贈送，在財源有限下應廣增財源，以確保應援戰備部隊戰力不匱乏。

四、訓練與演訓

（一）行駐地訓練政策，著重在以測代訓，採營區集中、週期循環式訓練課表，就反恐任務言，消除部隊現行訓練成效對任務執行無太大差異，營、連級幹部指揮概念與偵檢組作業訓練成效對任務執行有很大差異。建議化學兵專業部隊駐地訓練中增列如「營、連級幹部核生化應援指揮處置」課程，在現行訓練政策下，營、連級幹部可節省一半以上之師資人力，可集合起來實施授課，以增進幹部核生化應援處置學能；及偵檢組在核生化應援課目時數，如「化學試劑（毒劑）識別與偵檢」，化學試劑（毒劑）能擴散於我們呼吸之空氣、飲水或我們會接觸的表面，擴散的模式可能是簡單如打開一個容器、使用花園噴霧器，或者精緻到做成爆裂裝置。在我們生活周遭若出現不尋常之異樣，均有可能是恐怖份子已開始嚐試對這個環境實施化學試劑攻擊實驗。表5：化學試劑用於犯罪恐怖活動之災害指標：

表5　化學試劑用於犯罪恐怖活動之災害指標（註
）
	參考指標事項
	徵　　　　　　候

	動物／鳥／魚死亡
	非偶爾出現之鳥獸，在相同區域出現多數動物／鳥／魚之死亡

	昆蟲生命力下降
	若正常昆蟲（地面、空中或水中）的活動力喪失，需檢查地面／水表面／海岸線之昆蟲死亡狀況。若接近水面，則接查魚類死亡情況。

	非預期之氣味
	味道的範圍可能由水果味到花草味、剌鼻味、大蒜味、苦性仁味等。需特別注意與周遭環境不同之特殊氣味。

	不尋常之死亡或生病人數（大量傷亡）
	健康問題包括噁心、迷惑、呼吸困難、痙攣、局部發汗、結膜炎、紅斑及死亡。

	傷亡之分佈
	傷亡分佈於下風處或室內。

	水泡／疹子
	很多個體出現不尋常之水泡、傷痕（如蜂螫）及疹子。

	密閉區域生病
	在室內或室外工作人們生病之速度不同，由試劑在何處釋放決定。

	不尋常之液滴
	很多表面出現油狀液滴／薄膜，很多水表面有油狀薄膜（非最近下雨）。

	景況不同
	不僅是枯草，樹木、灌木、農作物、草地均死亡、褪色或枯萎（非最近乾旱）。

	低層雲霧
	環境中出現不尋常之低層雲霧／霧滴狀。

	不尋常金屬破片
	無法解釋之炸彈物質，尤其是包含液體。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2000年版北美洲緊急應變指南》，頁501~502。
綜合化學兵部隊現有之各式軍、民用偵檢裝備擬訂毒性化學物質（化學戰劑）偵測程序，筆者認為依現行所有可用偵檢裝備其毒性化學物質（化學戰劑）偵測程序應為：

遠距偵檢→適當的防護→開始進入，即使用多功能氣體檢知器偵測（分別為一般毒性化學物質或化學戰劑）→化學戰劑偵檢紙（M8，M9），可立即偵檢制式化學戰劑→化學戰劑偵檢器（M90、Chem Pro100）→偵檢設備（M256A1），分色管→GC/MS的樣本。
總之，有標準作業程序才可讓作業人員有所依循，以強化其作業能力。

（二）反恐演習具體化，今年（95年）全民防衛動員演習其兵棋推演階段，已由去年部會單位集中兵棋推演，改為各作戰區實施為期二天的兵棋推演，依循國軍「漢光22號演習」，集合作戰區內各政、軍單位，以強固國土安全防護機制為主軸，結合動員、民防、緊急醫療、反恐怖攻擊、災害防救與核子事故等各種緊急應變機制之協同運作，落實地方「機制統合」、「軍民一體」、「政軍相容」之協同應變機能，以堅實「國土安全網」效能，將年度內所須演習科目實施兵棋推演，除使與會各單位瞭解彼此能力與限制外，更增加彼此協調與連繫熟悉度。

（三）建議每年或每兩年增加乙次由行政院反恐管控辦公室辦理之中央層級反恐演習，以磨練由中央到地方（國軍則是由國防部到第一線部隊）之間指揮、協調、處置與善後能力。否則，現況只是基層縣市（單位）實施單一地點、單一類型反恐演習，是否有能力執行多點、多類型天然及人為複合式災害，尚不可知。
柒、結語
我國過去雖未遭受重大核生化恐怖攻擊，但小規模、個人行為之生、化恐怖攻擊，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另我國石化工業發達，每天在公路上來回奔馳石化工業槽車不計其數；農漁牧養殖遍佈、醫療院所眾多、生物技術又為近年經濟發展之重點；具有微量之放射性物質工業亦不難找尋，種種均為「核生化恐怖攻擊」取得便利性。

國際恐怖分子曾將臺灣列為恐怖攻擊之目標之一，我們必須以「勿恃其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心理準備，從事「反核生化恐怖攻擊」因應之準備才為萬全之策。
捌、參考資料
一、詹姆士．史密斯（James M. Smith），《在核生化威脅中尋求國家安全（Search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NBC World）》（台北：聯勤北印廠，民國91年4月）。
二、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2 月）。

三、李慧智，《反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四、法蘭克．巴納比（Frank Barnaby），《怎樣製造一顆核子彈》（How to Build a Nuclear Bomb），高嘉玲譯（台北：商周出版，2004年）。
五、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核子威脅論壇，Summary information on the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and missile programs of selected countries。
六、參閱http://www.aec.gov.tw/www/service/index05-2.php
七、馬爾康．丹斗（Malcolm Dando），《新式生物武器－威脅、擴散與管制（The New Biological Weapons- Threat, 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

八、參閱http://www.terrorismanswers.com/weapons/dirtybomb.html
九、行政院政策專題資訊-反恐法。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policy_detail.php?no=1361
十、國防部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國防報告書》（台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4年12月）。

十一、法務部，《反恐怖行動法草案》。http://www.junghe.tpc.gov.tw/law/law_d7.htm
十二、行政院新聞局網站。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
十三、反恐怖行動法草案總說明。http://www.ey.gov.tw/web92/upload/
十四、馬卡斯．柯賓（Marcus Corbin），《蓄勢待發-911恐怖攻擊後的戰略與兵力（Honing the Sword-Strategy and Forces After 9/11）》，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台北:國防部軍備局北印廠，2005年2月）。

十五、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編，《2000年版北美洲緊急應變指南》，（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安中心，民國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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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詹姆士．史密斯（James M. Smith），《在核生化威脅中尋求國家安全（Search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NBC World）》，（台北：聯勤北印廠，民國91年4月），頁189。


註� 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2 月），頁153。軍事戰法有：原子戰、傳統戰、生化戰、生態戰、太空戰、電子戰、游擊戰與恐怖戰；超軍事戰法有：外交戰、網路戰、情報戰、心理戰、技術戰、走私戰、毒品戰與虛擬戰（威懾）；非軍事戰法有：金融戰、貿易戰、資源戰、經援戰、法規戰、制裁戰、媒體戰與意識形態戰。以上任何一種作戰樣式，都可以與其它一種以上的作戰樣式相加組合，從而形成全新的戰法。


註� 李慧智，《反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頁89。


註� 法蘭克．巴納比（Frank Barnaby），《怎樣製造一顆核子彈（How to Build a Nuclear Bomb）》，高嘉玲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年），頁21~23。


註� 同註3，頁91。


註�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核子威脅論壇，Summary information on the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and missile programs of selected countries。ARGENTINA、BELARRUS、BRAZIL、CHINA、CUBA、EGYPT、FRANCE、INDIA、IRAN、IRAQ、ISRAEL、JAPAN、KAZAKHSTAN、LIBYA、NORTH KOREA、PAKISTAN、RUSSIA、SOUTH AFRICA、SOUTH KOREA、SYRIA、TAIWAN、UKRAINE、UNITED STATES、UZBKISTAN、YUGOSLAVIA。


參閱� HYPERLINK "http://www.aec.gov.tw/www/service/index05-2.php" ��http://www.aec.gov.tw/www/service/index05-2.php�


註� 馬爾康．丹斗（Malcolm Dando），《新式生物武器－威脅、擴散與管制（The New Biological Weapons- Threat, 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國防部史編局譯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20。


註� A「dirty bomb」also known as a radiological weapon, is a conventional explosive such as dynamite packaged with radioactive material that scatters when the bomb goes off. A dirty bomb kills or injures through the initial blast of the conventional explosive and by airborne radiation and contamination—hence the term 「dirty」Such bombs could be miniature devices or as big as a truck bomb. � HYPERLINK "http://www.terrorismanswers.com/weapons/dirtybomb.html" ��http://www.terrorismanswers.com/weapons/dirtybomb.html�


註� 行政院政策專題資訊-反恐法。� HYPERLINK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policy_detail.php?no=1361"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policy_detail.php?no=1361�


註�國防部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國防報告書》（台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4年12月），頁64~65。


註� 同註10，頁64~65。


註� 法務部，《反恐怖行動法草案》。� HYPERLINK "http://www.junghe.tpc.gov.tw/law/law_d7.htm" ��http://www.junghe.tpc.gov.tw/law/law_d7.htm�


註� 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HYPERLINK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0159&ctNode=919"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


註�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總說明。� HYPERLINK "http://www.ey.gov.tw/web92/upload/20031121180745577.doc" ��http://www.ey.gov.tw/web92/upload/�


註� 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HYPERLINK "http://info.gio.gov.tw/ct.asp" ��http://info.gio.gov.tw/ct.asp�


註� 馬卡斯．柯賓（Marcus Corbin），《蓄勢待發-911恐怖攻擊後的戰略與兵力（Honing the Sword-Strategy and Forces After 9/11）》，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台北:國防部軍備局北印廠，2005年2月），頁38。


註�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編印，《2000年版北美洲緊急應變指南》（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安中心，民國92年5月），頁5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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